
稅
改
與
產
業
發
展
的
角
力



。
投
資
租
稅
獎
勵
之
成
本
效
益
分
析

。
官
僚
、
財
團
、
民
代
財
政
惡
化
鐵
三
角

。
土
地
增
值
稅
減
半
的
政
治
經
濟
學

。
土
增
稅
未
實
價
課
稅
是
炒
地
皮
最
大
原
兇

主
持
人
胡
勝
正

/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主
任
委
員

報
告
人
孫
克
難

/
中
華
經
濟
研
究
院
研
究
員

評
論
人
麥
朝
成

/
中
央
研
究
院
士

評
論

人

薛
琦
/
台
灣
金
融
研
訓
院
院
長

報
告
人
楊
重
信

/
中
國
文
化
大
學
景
觀
學
系
教
授

評
論
人
賴
士
藻

/
立
法
委
員



美
國
羅
徹
斯
特
大
學
經
濟
學
博
士
。
現
任
行
政

院
政
務
委
員
兼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主
任

委
員
。
曾
任
美
國
聯
邦
政
府
社
會
安
全
總
署
晶
問

學
者
、
美
國
普
渡
大
學
經
濟
系
系
主
任

心
北
美
中

國
經
濟
學
會
會
長
、
中
央
研
究
院
經
濟
研
究
所
所

長
、
中
央
銀
行
理
事
、
中
華
經
濟
研
究
院
董
事
。

專
業
領
域
為
總
體
經
濟
學
、
公
共
經
濟
學
、
經
濟

成
長
理
論
。

J闕.



孫
克
難

台
灣
大
學
經
濟
學
博
士
。
現
任
中
華
經
濟
研
究

院
特
約
研
究
員
、
台
北
商
業
技
術
學
院
財
稅
系

副
教
授
。
曾
任
中
華
經
濟
研
究
院
研
究
員
、
行

政
院
財
政
改
革
委
員
會
委
員
。
專
業
頡
域
為
財
政

理
論
與
政
策
、
產
業
理
論
與
政
策
。
代
表
著
作
有

《
叫
自
怠
。
口
自
已
開
口
。
目
。

s
z
u
g
n
-。
可B
n
a
g
-
v
z
s
v

(
E『S
E
E
-
〈
m
a
s
-
M
a
g
.
二
O
O

一
二
)
、
《
台
灣

租
稅
負
擔
與
祖
稅
結
構
之
檢
討
與
稅
制
改
革
》
、

《
邊
際
有
效
稅
率
、
祖
稅
減
免
與
投
資
行
為
|
台

灣
的
台
灣
研
究
》
。

/ 



美
國
德
州
農
工
大
學
經
濟
學
博
士
。
現
任
淚
江
大

學
產
業
經
濟
系
講
座
教
授
、
中
央
研
究
院
院
士
9

曾
任
中
華
經
濟
研
究
院
院
長
、
行
政
院
科
技
顧

、

4

間
、
中
研
院
中
山
人
文
社
會
科
學
研
究
所
研
究
員

兼
所
長
、
台
灣
大
學
經
濟
系
教
授
。
專
業
領
域
為

體
經
濟
學
、
區
域
及
都
市
經
濟
、
產
業
經
濟
、
國

際
貿
易
。
代
表
著
作
有
「
一
九
八

0
年
代
以
來
台

灣
經
濟
發
展
經
驗
」
、
「
且
叩
開
向
室
。

E
H
3
2吋
但H

r
E
m
∞
S
E
3
月
H
B
R。B
B

-n
n
s
g
Q
g
a哥
哥
口
n
m

E
s
n
z
g
丘
，
旦
旦
開

g
g
S
F
n
H
N
Z
m
t
ξ
(

二
O
O

五
)
、
中
英
文
期
刊
論
文
一
二
O
篇
。

活辦樹，



薛

琦

樹蟬V

美
國
而
且
扭
曲
建gg
B
M
N
o
g這
個
大
學
經
濟
學
博
士
。
現

任
台
灣
金
融
研
訓
院
院
長
、
中
央
大
學
教
授
。
曾

任
臺
灣
大
學
經
濟
學
系
系
主
任
、
中
央
大
學
管
理

學
院
院
長
、
中
央
大
學
產
業
經
濟
研
究
所
所
長
、

德
國
柏
林
自
由
大
學
客
座
教
授
、
行
政
院
經
濟

革
新
委
員
會
產
業
組
副
召
集
人
、
行
政
主
計
處
國

民
所
得
評
審
委
員
會
委
員
、
財
政
部
賦
稅
改
革
委

員
會
委
員
、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副
主
任
委

員
、
臺
灣
證
券
交
易
所
外
部
上
市
審
議
委
員
會
委

員
、
〉
E
n
經
濟
委
員
會
副
主
席
。
專
業
領
域
為
經

濟
發
展
、
產
業
經
濟
學
、
國
際
經
濟
學
。



美
國
賓
士
凡
尼
亞
大
學
區
域
科
學
博
士

川
現
任
中

國
文
化
大
學
景
觀
學
系
教
授
。
曾
任
台
北
市
市
腸

顧
問
、
台
北
縣
縣
政
顧
問
、
財
團
法
人
公
共
電
視

文
化
事
業
基
金
會
監
事
、
中
央
研
究
院
經
濟
研
究

所
副
所
長
、
研
究
員
、
中
興
大
學
都
市
計
劃
研
究

所
教
授
、
所
長
、
政
院
新
聞
局
有
線
電
視
審
議
委

員
會
委
員
、
內
政
部
都
市
計
劃
委
員
會
委
員
。
專

業
領
域
為
都
市
及
區
域
經
濟
、
區
位
與
土
地
使
用

理
論
、
自
然
資
源
與
環
境
經
濟
、
環
境
規
劃
與
國

土
規
割
。

A蟬闕，



賴
士
藻

美
國
南
加
州
大
學
工
業
與
系
統
工
程
博
士
。
現
任

立
法
委
員
、
政
治
大
學
企
研
所
教
授
、
台
北
市
政

府
市
政
顧
問
團
總
召
集
人
、
經
發
會
副
總
召
集
人

、
中
國
國
民
黨
中
央
常
務
委
員

。

曾
任
國
民
大
會

代
表
、
中
華
民
國
管
理
科
學
學
會
秘
書
長
、
經
濟

部
產
業
諮
詢
委
員
會
委
員
、
中
華
民
國
科
技
管
理

學
會
理
事
、
經
濟
部
產
業
諮
詢
委
員
會
委
員
、

台
北
市
政
府
經
濟
發
展
委
員
會
委
員
。
代
表
著
作

有
「
生
產

\作
業
管
理
，
理
論
與
實
葫
第
三
版
」
賴

士
碟
，
華
泰

書
局
二
O
O

四
、
「
科
技
管
理
」
賴

士
菁
、
陳
松
柏
、
謝
龍
發
，
華
泰
書
局
，
二

O
O

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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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克
難
/
中
華
經
濟
研
究
院
研
究
員

投
資
租
稅
獎
勵
之
成
本
效
益
分
析

投
資
租
稅
獎
勵
的
成
本
效
益
分
析
，
這
個
題
目
很
大
。
今
天
我
所
參
加
的
這
個
研
討
會
，
主
軸
是

公
平
正
義
，
的
確
，
好
的
稅
制
應
該
要
合
乎
公
平
、
效
率
，
而
且
要
對
於
國
家
稅
收
有
適
當
的
滿
足
，

有
適
足
的
稅
收
後
才
能
夠
增
進
公
共
建
設

。

所
以
說
，
在
公
平
、
效
率
而
且
適
足
的
目
標
下
，
我
們
要

檢
視
一
下
減
稅
措
施
到
底
對
這
些
目
標
造
成
什
麼
樣
的
不
利
影
響

。

減
稅
造
成
財
政
惡
化

首
先
，
我
們
關
心
的
是
減
稅
造
成
稅
收
不
足
的
問
題

。

事
實
上
台
灣
整
個
財
政
惡
化
的
問
題
是
從

一
九
八
九
年
就
開
始
，
在
那
之
後
又
可
分
成
兩
個
階
段
來
看

。

一
九
九
五
年
之
前
大
致
屬
於
政
府
公
共

支
出
的
膨
脹
，
包
括
國
建
計
劃
、
戰
士
授
田
證
收
購
、
戰
機
的
購
買
等
等
，
造
成
財
政
的
惡
化
;
可
是



在

一
九
九
六
年
以
後
，
主
要
就
是
因
為
減
稅
的
影
響
，
包
括
兩
稅
合
一
的
實
施
、
金
融
業
營
業
稅
的
降

低
(
從
五
%
降
至
二
%
)
、
土
地
增
值
稅
的
減
半
等
等
，
以
及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條
例
大
幅
度
擴
大
，
造

成
整
個
稅
收
比
重
不
斷
地
往
下
跌
。
在
一
九
九

0
年
初
期
時
，
整
個
國
民
租
稅
負
擔
率
(
亦
即
稅
收
占

整
個
口
口
可
或
白Z
可
的
比
率
)
，
有

一
九
%
左
右
，
可
是
到
現
在
只
有

三
二
%
左
右
，
與
財
政
支
出
規
模

約
二
四
%
相
比
，
兩
者
相
差
超
過

-
0
個
百
分
點
，
不
夠
的
則
要
靠
舉
債
及
釋
股
等
等
方
式
來

籌
措
，

所
以
財
政
惡
化
非
常
嚴
重

。

國
民
租
稅
負
擔
率
在
一
九
九
四
、
一
九
九
五
年
還
在
一
七
、

一
八
%
左
右
，
可
是

一
九
九
六
年
開

始

一
直
下
降
，
政
府
支
出
規
模
在

一
九
九
0
年
代
初
期
三
O
%
左
右
，
到
現
在
只
有

二
三
%
'
所
以
顯

然
政
府
赤
字
或
財
政
惡
化
的
問
題
，
主
要
是
在
稅
收
方
面
所
致

。

支
出
當
然
仍
有
運
用
效
率
不
彰
的
問

題
，
可
是
整
個
財
政
失
衡
的
問
題
應
該
是
在
稅
收
面

。

在
一
九
九
0
年
以
前
，
整
個
債
務
累
積
還
不
到

白
口
可
的
六
%
，
可
是
最
近

一
路
往
上
攀
升
，
到
現
在
整
個
債
務
的
不
斷
累
積
已
經
占

G
U
司
的
三
五
%
;

而
這
只
是
在
中
央
政
府
的
部
分
，
其
實
還
有
包
括
地
方
政
府
的
、
特
種
基
金
的
、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的
債

務
，
其
累
積
數
有
人
估
計
已
經
接
近
一
個
白
穹
的
水
準

。

除
了
稅
收
不
足
以
外
，
減
稅
還
有
造
成
稅
制
不
公
的
問
題

。

稅
制
不
公
包
括
水
平
與
垂
直
的
不

公
。

在
水
平
不
公
方
面
，
台
灣
現
在
綜
合
所
得
稅
的
課
稅
所
得
中
，
有
七
O
%
以
上
是
屬
於
薪
資
所

體二圖

拉
資
租
稅
獎
勵

益
本
效
益
分
析

13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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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，
其
它
所
得
僅
占

三
O
%
'

很
重
要
的
原
因
是
資
本
利
得
多
不
課
稅
，
所
以
造
成
資
本
所
得
所
古
比

例
明
顯
地
偏
低

。

在
垂
直
不
公
方
面
，
財
政
部
前
峰
百
子
公
佈
一
些
重
要
的
數
據
指
出
，
全
國
四

O
位

富
豪
中
有

一
五
位
幾
乎
都
不
納
稅
，
其
中
有
八
位
稅
負
是
零

。

這
對
於
整
個
稅
制
的
垂
直
公
平
性
造
成

很
大
的
傷
害
。

所
得
稅
的
基
本
精
神
是
高
所
得
應
該
要
負
擔
高
稅
率
，
可
是
事
實
上
高
所
得
者
反
而
不

納
稅
，
徹
底
地
破
壞
了
整
個
所
得
稅
制
量
能
課
稅
的
精
神

。

當
然
現
在
政
府
也
在
推
動
最
低
稅
負
制
，
包
括
個
人
與
企
業
方
面

。

在
個
人
部
分

，

針
對
高
所
得

者
要
求
至
少
繳
一
些
稅
是
值
得
肯
定
的
，
可
是
對
企
業
要
求
最
低
稅
負
，
由
於
企
業
基
本
上
不
是
量

能
課
稅
的
單
位
，
故
有
商
榷
的
餘
地
;
若
是
租
稅
獎
勵
過
度
浮
濫
，
就
應
該
要
徹
底
檢
討
獎
勵
措
施
，

並
要
取
消
浮
濫
獎
勵
的
項
目
，
政
府
若
沒
有
能
力
取
消
，
則
表
示
政
府
失
能
，
「
政
府
失
能
(
或
失

靈
)
」
(
電
話g
B
S
H
E
-
自
己
更
是
一
個
大
問
題

。

正
本
清
源
之
道
，
政
府
應
該
有
魄
力
取
消
企
業
浮

濫
的
減
免
稅
項
目
，
而
不
是
一
體
適
用
課
徵

-
O
%

的
最
低
稅
率
。

所
以
我
們
要
進

一
步
檢
討
租
稅
減

免
的
項
目
，
減
免
的
過
程
中
也
造
成
很
多
的
不
公
平
性
，
對
科
技
產
業
不
斷
地
在
減
免
稅
，
對
於
傳
統

產
業
又
課
了
很
多
的
稅
，
整
個
稅
制
扭
曲
產
業
結
構
，
對
產
業
競
爭
環
境
的
破
壞
也
是
影
響
很
大

。

以

下
主
要
是
檢
討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條
例
的
獎
勵
成
效
，
然
後
進
一
步
建
議
要
如
何
限
縮
，
乃
至
於
長
遠
來

講
是
否
要
廢
除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條
例

。



獎
勵
企
業
措
施
反
造
成
財
政
惡
化

對
企
業
租
稅
減
免
值
得
嗎
?
到
目
前
為
止
，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條
例
造
成
每
年
稅
收
損
失
大
概
五
百

多
億
左
右
，
可
是
每
年
還
累
積
了

二
千
多
億
的
稅
抵
不
完
，
留
待
以
後
再
抵
，
表
示
減
稅
滅
得
太
優

厚
、
很
浮
濫

。

男
外
，
這
個
獎
勵
措
施
基
本
上
是
對
不
同
的
產
業
、
不
同
的
功
能
、
不
同
的
地
區
來

進
行
獎
勵
，
它
是
否
公
平
?
效
益
又
如
何
?
令
人
關
心

。

其
實
，
獎
勵
措
施
從
民
國
四
九
年
開
始
就
有

了
，
當
初
是
叫
「
獎
勵
投
資
條
例
」
'
實
施

三
十
年
。

直
到

一
九
九

一
年
則
改
裝
成
「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
條
例
」
，
也
實
施
了
近
一
五
年
，
合
起
來
到
現
在
有
為
期
四
五
年
的
獎
勵

。

在
早
期
實
施
的
獎
勵
投
資

條
例
，
三
十
年
來
的
帳
面
稅
收
損
失
有
五
千
多
億
元
，
近

一
五
年
來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條
例
的
實
施
，
也

快
速
累
積
了
四
千
億
元
的
稅
收
損
失
，
這
個
幅
度
比
過
去
的
獎
勵
投
資
條
例
時
代
更
擴
大
，
這
裡
面
沒

有
考
慮
到
物
價
上
升
的
問
題
，
不
過
即
使
扣
掉
物
價
的
因
素
，
還
是
膨
脹
得
非
常
嚴
重

。

租
稅
獎
勵
事
實
上
是
很
難
取
消
的
，
不
過
我
們
希
望
透
過
這
一
次
更
進
一
步
的
討
論
，
政
府
能
夠

在
其
職
能
內
，
好
好
檢
討
獎
勵
的
浮
濫
，
甚
至
考
慮
長
遠
是
否
要
取
消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條
例

。

從
獎
勵

投
資
條
例
到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條
例
，
獎
勵
的
範
圍
不
斷
地
擴
大
，
以
往
是
獎
勵
投
資
、
儲
蓄
、
外
銷
，

議題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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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是
現
在
除
獎
勵
研
究
發
展
、
人
才
培
育
、
自
動
化
、
污
染
防
治
、
節
約
能
源
、
企
業
合
併
外
，
也
獎

勵
新
興
重
要
策
略
性
產
業
、
資
源
貧
瘖
及
發
展
遲
緩
地
區
、
企
業
營
運
總
部
等
的
發
展
，
各
式
各
樣
的

獎
勵
名
目
琳
嘟
滿
目

。

在
租
稅
減
免
獎
勵
工
真
上
，
獎
勵
投
資
條
例
早
期
主
要
仰
賴
五
年
免
納
營
利
事

業
所
得
稅
等
方
式
，
現
在
的
獎
勵
則
是
大
量
利
用
投
資
抵
滅
方
式

。

對
於
高
科
技
產
業
不
斷
地
加
深
獎

勵
，
所
以
獎
勵
變
得
非
常
浮
濫

。

在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條
例
剛
開
始
實
施
初
期
，
已
經
取
消
五
年
免
稅
，

可
是
到

一
九
九
五
年
又
恢
復
了
五
年
免
稅
;
原
先
獎
勵
措
施
是
以
功
能
別
為
主
的
獎
勵
，
可
是
現
在

反
而
變
成
主
要
是
產
業
別
獎
勵
，
針
對
新
興
重
要
策
略
性
產
業
來
獎
勵
，
獎
勵
範
圍
非
常
的
多
而
且
複

雜

獎
勵
措
施
有
無
理
論
基
礎
?
學
理
上
是
有
，
但
也
有
些
反
面
的
論
述

。

獎
勵
的
理
論
基
礎
可
分
兩

個
層
面
來
講
:

一
個
是
屬
於
功
能
別
獎
勵
，
一
是
屬
於
產
業
別
獎
勵

。

功
能
別
獎
勵
很
重
要
的
理
論
基

礎
，
主
要
是
以
「
市
場
失
靈
」
的
理
論
，
來
合
理
化
解
釋
政
府
介
入
市
場
活
動
的
理
由

。

政
府
介
入
的

工
真
主
要
就
是
租
稅
減
免
，
還
有

一
些
財
政
補
助
措
施
，
而
台
灣
主
要
用
的
是
租
稅
減
免
，
對
於

一
些

民
間
比
較
缺
乏
誘
因
的
活
動
，
政
府
希
望
透
過
租
稅
減
免
來
獎
勵
，
包
括

一
些
外
部
性
大
的
活
動
，
乃

至
於

一
些
具
公
共
財
性
質
的
活
動
，
尤
其
是
研
究
發
展
、
人
才
培
訓

。

當
然
這
些
措
施
在
最
近
的
經
濟

發
展
理
論
上
，
還
有
一
個
內
生
成
長
模
型
，
希
望
透
過
知
識
經
濟
的
發
展
，
經
由
研
究
發
展
、
人
才
培



訓
等
等
幫
忙
它
成
長
，
這
也
是
一
個
理
論
基
礎
，
主
要
是
針
對
功
能
別
來
獎
勵

。

在
產
業
別
獎
勵
方
面
，
主
要
是
針
對
幼
稚
工
業
、
策
略
性
工
業
來
獎
勵

。

基
於
這
些
產
業
關
聯
效

果
很
大
，
會
透
過
某
些
產
業
的
成
長
帶
動
其
它
產
業
的
發
展
，
基
本
上
是
一
個
不
平
衡
成
長
理
論

。

以

往
台
灣
這
類
例
子
也
很
多
，
例
如

一
九
五
O
I

一
九
七
0
年
代
透
過
關
稅
保
護
獎
勵
幼
稚
工
業
，
一
九

八
0
年
代
初
期
開
始
針
對
策
略
性
產
業
獎
勵
，

一
九
九
0
年
代
不
但
是
針
對
新
興
產
業
、
重
要
產
業
獎

勵
，
而
後
更
結
合
過
去
的
策
略
性
產
業

，

演
變
成
對
「
新
興
重
要
策
略
性
產
業
」
的
獎
勵
，
這
個
部
分

原
來
應
該
是
用
交
集
方
式
來
決
定
獎
勵
的
範
圍
，
可
是
現
在
是
採
聯
集
方
式
，
新
興
、
重
要
、
策
略
性

產
業
全
部
都
獎
勵
，
所
以
說
變
得
非
常
地
浮
濫

。

租
稅
獎
勵
的
反
面
論
述
是
.. 

市
場
失
靈
要
怎
麼
認
定
?
外
部
性
的
問
題
多
大
?
這
牽
涉
到
資
訊
取

得
及
政
府
能
力
的
問
題
，
到
底
政
府
是
否
有
辦
法
決
定
外
部
性
矯
正
的
程
度
，
這
是
值
得
討
論
的

。

另
外
，
政
府
介
入
會
造
成
政
府
失
靈
的
問
題

。

政
府
介
入
就
會
有
利
益
團
體
來
遊
說
，
就
有
鑽
營
逐
利

的
問
題
。

不
但
會
造
成
不
公
平
，
而
且
會
造
成
整
個
經
濟
資
源
配
置
缺
乏
效
率

。

然
而
獎
勵
措
施
對
整

個
財
政
的
傷
害
會
更
大
，
政
府
獎
勵
的
目
的
是
為
了
鼓
勵
投
資
，
針
對
原
本
不
投
資
因
有
租
稅
獎
勵
而

增
加
投
資
的
部
分
，
則
能
發
揮
應
有
的
效
果
，
可
是
租
稅
減
免
的
方
式
，
很
難
個
別
認
定
哪
些
是
需
要

獎
勵
才
投
資
，
哪
些
是
不
需
要
獎
勵
也
會
投
資
，
卻
是
一
體
適
用
，
以
致
於
造
成
減
稅
冗
餘
的
現
象

。

聽二且
投
資
祖
稅
獎
勵

告

本
效
益
分
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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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
如
只
是
為
了
增
加

-
0
億
元
的
投
資
，
卻
要
使
一
'
。

0
0
億
元
的
投
資
統
統
享
受
租
稅
獎
勵
的
好

處
，
其
實
原
來
那
些
投
資
可
能
不
需
要
政
府
的
獎
勵
，
它
也
會
投
資
的
，
可
是
減
稅
措
施
全
體
適
用
，

就
對
整
個
稅
制
造
成
非
常
大
的
傷
害
，
也
相
對
造
成
對
財
政
的
傷
害
。
此
外
，
減
稅
範
間
不
但
擴
大
，

而
且
易
放
難
收
、
長
久
存
在
，
取
消
不
掉
而
使
稅
制
更
複
雜
。

獎
勵
措
施
長
期
存
在
不
會
發
生
邊
際
效
果

在
檢
討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條
例
的
成
效
之
前
，
先
回
顧
一
下
獎
勵
投
資
條
例
。
獎
勵
投
資
條
例
實
施

了
三
十
年
，
有
一
些
效
果
存
在
;
由
於
它
是
一
個
減
稅
措
施
，
所
以
剛
開
始
時
會
使
整
個
投
資
水
準
往

上
移
，
投
資
會
整
個
增
加
，
但
是
獎
勵
措
施
一
旦
長
期
存
在
，
則
不
會
發
生
邊
際
上
的
效
果
，
不
會
再

有
額
外
的
一
些
影
響
作
用
。
此
外
，
獎
勵
投
資
條
例
後
期
很
重
要
的
工
具
是
投
資
抵
滅
，
都
是
短
期
措

施
，
用
以
刺
激
景
氣
，
剛
開
始
也
沒
什
麼
效
果
，
可
是
一
旦
要
期
滿
取
消
，
就
會
有
一
些
搶
搭
減
稅
列

車
的
作
用
;
其
實
這
並
不
是
增
加
額
外
的
投
資
，
只
是
產
業
調
整
其
投
資
時
程
而
己
，
企
業
原
本
就
要

投
資
，
可
是
因
為
有
獎
勵
措
施
就
順
便
搭
個
列
車
。
不
過
現
在
投
資
抵
減
變
成
一
個
長
期
性
的
措
施
，

而
且
不
斷
地
在
累
積
抵
減
額
度
，
很
多
稅
抵
不
掉
而
留
在
帳
上
。
我
們
亦
可
透
過
新
古
典
模
型
來
看
，

獎
勵
措
施
降
低
資
本
使
用
者
成
本
，
是
否
足
以
激
勵
投
資
提
高
，
相
關
的
實
證
結
果
發
現
其
效
果
並
不



大
再
進

一
步
檢
討
促
產
條
例

。
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條
例
主
要
的
租
稅
減
免
獎
勵
工
真
，
就
是
五
年
免
稅

與
投
資
抵
滅
，
後
者
對
象
包
括
功
能
別
、
產
業
別
、
地
區
別
，
以
下
就
分
別
觀
察
之

。

先
觀
察
研
究
發

展
與
人
才
培
訓
的
獎
勵
，
這
部
分
理
論
上
是
比
較
沒
有
問
題
，
因
為
一
般
認
為
都
是
外
部
性
很
大
，
具

有
外
部
效
益
，
而
且
對
於
整
個
知
識
經
濟
發
展
是
有
幫
助
的
;
關
於
這
個
部
分
，
有
些
國
家
是
透
過
直

接
補
助
方
式
，
台
灣
是
透
過
租
稅
減
免
、
也
有
一
些
低
利
貨
款
等
方
式

。

按
照
以
往
的
研
究
發
現
，
獎

勵
措
施
的
效
果
並
不
佳
，
因
為
研
究
發
展
獎
勵
措
施
從
一
九
七
七
年
開
始
就
已
經
有
了
，
不
是
現
在
才

有
，
然
而
研
究
發
展
密
集
度
(
即
研
究
發
展
支
出
占
銷
售
額
的
比
率
)

一
直
未
超
過

一
%
，
甚
至
長
期

維
持
在
0
.
五
%
左
右
，
其
它
先
進
國
家
都
是
二
、

三
%
左
右
;
台
灣
整
個
研
究
發
展
支
出
占

G
Z
旬
的

比
率
，
以
往
一
直
只
有

一
%
多

一
點
，
最
近
在
市
場
競
爭
壓
力
下
，
才
快
速
超
越

二
%
。

所
以
租
稅
獎

勵
措
施
並
不
是
有
明
顯
效
果
，
真
正
企
業
要
從
事
研
究
發
展
或
人
才
培
訓
的
話
，
還
是
基
於
其
自
利
動

機
，
覺
得
有
需
要
做
研
究
發
展
的
壓
力
，
還
是
會
自
動
自
發
去
做
，
並
不
是
因
為
有
政
府
獎
勵
才
會
去

做
。

由
此
可
見
，
租
稅
獎
勵
效
果
是
有
限
的

。

其
實
，
政
府
現
在
對
於
研
究
發
展
、
人
才
培
訓
是
用

三
O
%
的
投
資
抵
減
獎
勵
，
亦
即
在
投
資
額

的
三
O
%
額
度
內
抵
滅
，
研
發
支
出
超
過
前
二
年
平
均
數
者
，
更
可
高
達
五
O
%
抵
滅
，
這
與
國
際
上

議題二.
投
資
祖
祖
獎
勵

之
成
本
故

益
分
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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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韓
國
、
新
加
坡
比
較
起
來
，
顯
屬
過
於
優
惠
。
此
外
，
政
府
對
於
高
科
技
的
專
案
補
助
、
主
導
性
新

產
品
補
助
等
，
補
助
方
式
也
很
多

。

所
以
，
雖
說
外
部
性
的
理
由
是
一
個
立
論
基
礎
，
是
否
有
過
度
運

用
的
現
象
，
值
得
檢
討
改
進
。

自
動
化
投
資
、
獎
勵
最
浮
遨

自
動
化
投
資
獎
勵
是
在
減
免
稅
獎
勵
項
目
中
金
額
最
多
的
，
一
年
有

三
0
0
多
億
元
。
其
實
哪
一

個
產
業
不
自
動
化
?
自
動
化
的
目
的
就
是
為
了
能
夠
賺
錢
，
並
無
明
顯
的
外
部
性
存
在
，
因
而
在
實
際

上
反
而
使
得
抵
稅
浮
濫
，
所
以
將
來
這
部
分
要
大
幅
度
地
限
縮

。

污
染
防
治
基
本
上
是
外
部
性
不
經
濟

的
矯
正
，
以
往
是
用
租
稅
減
免
獎
勵
的
方
式
，
反
而
會
使
得
這
些
污
染
性
的
產
業
繼
續
地
存
在
，
未
來

的
發
展
則
應
該
以
課
稅
來
取
代
減
稅
補
貼
，
使
外
部
成
本
內
部
化
，
並
且
可
以
降
低
財
政
負
擔

。

對
於

節
約
能
源
的
問
題
也
是
一
樣
，
我
們
不
應
再
繼
續
減
稅
補
貼
了
，
不
要
再
透
過
節
約
能
源
設
備
的
採
購

給
予
租
稅
獎
勵

。

事
實
上
，
能
源
價
格
應
該
反
映
真
正
成
本
，
讓
廠
商
在
覺
得
價
格
高
時
自
然
會
節
省

能
源
。

此
外
，
合
併
是
企
業
本
身
的
自
利
行
為
，
政
府
的
獎
勵
只
是
消
除

一
些
租
稅
障
礙
，
然
而
，
現

在
政
府
獎
勵
措
施
非
常
多
，
有
八
大
項
減
免
獎
勵
項
目
，
有
檢
討
改
進
的
必
要

。

在
公
司
投
資

貧
瘖
地
區
方
面
，
政
府
提
供

二
O
%
投
資
金
額
抵
減
獎
勵

。

由
統
計
資
料
發
現
，
投



資
抵
減
都
集
中
在
少
數
地
區
，
雲
林
縣
就
占
了
六

O
%
以
上
(
台
塑
廠
古
了
很
大
的
比
例
)
，
所
以
此

獎
勵
是
否
真
的
激
勵
投
資
，
照
顧
到
貧
瘖
地
區
值
得
關
心
。
事
實
上
，
這
些
本
身
就
有
意
願
去
投
資
的

廠
商
，
已
經
累
積
了
很
多
抵
不
完
的
可
抵
減
稅
額
，
減
稅
幅
度
實
有
過
度
之
嫌
。
新
興
重
要
策
略
性
產

業
也
是
一
樣
，
現
在
已
有
四
五

O
項
受
獎
勵
項
目
，
顯
得
相
當
浮
濫
，
需
要
好
好
檢
討
，
並
建
立
退
場

機
制
。
至
於
對
新
興
重
要
策
略
性
產
業
的
股
東
給
予
投
資
抵
滅
，
這
對
所
得
稅
制
造
成
很
大
的
傷
害
;

在
兩
稅
合
一
之
下
，
對
租
稅
公
平
及
稅
收
造
成
實
質
傷
害
的
就
是
股
東
投
資
抵
滅
，
故
這
部
分
長
期
來

講
也
是
應
該
取
消
。
此
外
，
營
運
總
部
其
實
資
金
回
流
的
金
額
也
不
大
，
減
免
稅
所
產
生
的
效
果
亦
屬

有
限
。期

望
租
稅
減
免
走
入
歷
史

最
後
，
未
來
期
望
租
稅
減
免
獎
勵
走
入
歷
史
。
麥
可
波
特
(
宮
﹒
可
。
泣
。
『
)
曾
將
經
濟
發
展
的
歷
程

分
成
生
產
要
素
帶
動
、
投
資
帶
動
、
創
新
帶
動
、
財
富
帶
動
四
個
階
段
。
有
些
國
家
身
處
生
產
要
素
帶

動
、
投
資
帶
動
階
段
，
是
透
過
租
稅
獎
勵
獲
得
補
貼
或
保
護
，
可
能
有
它
的
時
代
背
景
。
可
是
一
旦
進

入
創
新
帶
動
階
段
，
政
府
扮
演
的
角
色
就
須
調
整
，
租
稅
獎
勵
應
該
退
出
，
政
府
應
該
扮
演
一
個
資
訊

提
供
、
服
務
性
的
角
色
。
參
考
先
進
國
家
的
經
驗
，
歐
洲
國
家
或
者
是

O
開
們
口
國
家
，
針
對
需
要
獎
勵

議題二圖

投
資
租
稅
獎
勵

品
本
效
益
分
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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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產
業
或
功
能
活
動
，
主
要
都
不
是
用
租
稅
獎
勵
，
而
是
用
預
算
補
助
方
式
，
補
助
範
圍
比
較
小
、
對

象
比
較
明
確
，
而
且
進
行
成
本
效
益
評
估
比
較
容
易
，
將
來
政
府
如
果
要
透
過
政
策
工
其
來
獎
勵
，
獎

勵
的
工
具
必
須
調
整
，
不
要
透
過
租
稅
獎
勵
，
若
是
政
策
需
要
，
則
可
透
過
預
算
編
列
及
立
法
院
預
算

審
議
程
序
來
協
助

。

將
來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條
例
屆
滿
不
應
再
延
長
實
施

。

政
府
現
階
段
的
目
標
應
該
是
:
限
縮
促
進
產

業
升
級
條
例
的
獎
勵
幅
度
與
範
圍
，
在
母
法
不
變
下
修
正
相
關
子
法

。

政
府
針
對
個
人
推
動
最
低
稅

負
制
是
值
的
肯
定
的
，
但
是
針
對
企
業
推
動
最
低
稅
負
，
我
覺
得
意
義
不
大
，
甚
至
沒
有
必
要
，
也
不

是
對
症
下
藥
，
因
為
不
論
值
不
值
得
獎
勵
均

一
律
課
徵

-
O
%
的
最
低
稅
負
，
並
不
合
乎
經
濟
效
率
原

則
。

另
一
個
問
題
是
，
對
於
五
年
免
稅
的
部
分
適
用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，

一
般
估
計
未
來

一
二
年
都
課
不

到
稅
，
可
是
對
於
投
資
抵
減
卻
排
除
納
入
信
賴
保
護
，
仍
然
要
課

-
O
%
的
稅
，
可
是
投
資
抵
減
基
本

上
有
其
功
能
性
的
獎
勵
目
的
，
尤
其
是
對
研
究
發
展
與
人
才
培
訓
，
這
部
分
基
本
上
政
府
是
可
以
出
面

協
助
做
的
，
問
題
則
是
在
於
獎
勵
是
否
浮
濫
，
可
以
檢
討
縮
小
，
不
宜
把
所
有
功
能
別
的
獎
勵
全
課
徵

-
O
%

。
一
體
適
用
雖
然
表
面
是
公
平
，
可
是
政
府

一
方
面
租
稅
獎
勵
，
一
方
面
又
沖
銷
它
的
獎
勵
，

不
但
對
整
個
獎
勵
目
標
的
達
成
造
成
傷
害
，
而
且
更
徒
增
整
個
稅
制
的
複
雜
度

。

因
此
，
我
覺
得
最
低

稅
負
制
可
以
落
實
到
個
人
階
段
，
對
於
企
業
階
段
的
獎
勵
，
我
卻
認
為
不
在
最
低
稅
負
制
，
而
是
應
該



要
徹
底
限
縮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條
例
的
減
免
程
度
與
範
閣
。
因
此
，
財
政
部
應
努
力
落
實
這
一
一
頃
，
未
來

二
O
O
九
年
底
促
產
條
例
實
施
到
期
時
，
就
要
進
一
步
徹
底
檢
討
。

觀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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